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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17-49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经销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概述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公司下游经销商上海

骏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的 5500 万的授信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为公司下游经销商武汉洁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的 4500 万的授信额度

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经销商在该授信额度项下的融资用于向本公司支付采购货

款，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具体以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担保期

限为 6个月。 

上海骏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武汉洁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公司下游经销

商，本次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同时被担保方对公司实施反担保措施。 

  

二、被担保人情况 

1、上海骏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0 万元 

法人代表：蒋泞骏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商务信息咨询、销

售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化妆品、电子产品、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产品）。 

截至 2017 年 7 月，上海骏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8,117,269.75 元,

净资产 983,128.76 元，本年累计营业收入 93,785,205.75 元。（未经审计） 

2、武汉洁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人代表：张晓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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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初级农产品、保健用品、汽车零配件、化妆品、服装鞋帽、日用

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计算机及配件、办公用品实体店及网上批零兼营；计

划生育和性保健用品零售及网上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网络技术设备、软件开

发；网络系统的安装与维护。（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7年 8月，武汉洁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29,752,311.98元，

净资产 8,661,017.05 元，本年累计营业收入 71,765,500.13 元。（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 

目前公司确定的担保主要内容包括：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6个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3、担保金额：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具体以银行签订的相关

协议为准。 

 

四、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反担保采用包括但不限于房产抵押、动产质押、家庭成员连带担保等双方协

商认可的方式办理。 

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 

 

五、对外担保的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为经销商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事项，公司将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明

确风险控制措施，降低担保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公司负责对纳入担保范围的经销商的资质进行审核和推荐，确保加入

进来的经销商信用良好，具有较好的偿还能力； 

（2）指定银行及授信额度下的融资用途仅限于向本公司支付采购货款； 

（3）公司要求经销商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采用包括但不限于房产抵

押、动产质押、家庭成员连带担保等双方协商认可的方式办理。公司将谨慎判断

反担保的可执行性及反担保提供方实际担保能力。公司为经销商履行担保责任后，

在承担保证范围内，依法享有追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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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公司章程、协议约定，对经销商实施保前

审查、保中督查、保后复核，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为符合资质条件的经销商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符合《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和要求。在整体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本次担保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

于帮助经销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扩大销售规模，进一步与经销商建立良好的长

期合作关系，同时有利于应收账款回笼，增加公司资产流动性，实现公司与经销

商的共赢。本次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公司经销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及公司提

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基于独立判断，予以事前认可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尚需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帮助下游经销商拓宽融资渠道，更加有效地拓展市场、提高销售规模，

从而实现公司销售的稳定增长，公司为下游经销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程序，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参加此贷款项目的经销商为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能有效地控制和防范

担保风险。 

4、我们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不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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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实际已对子（孙）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29.75 亿元人民币，控股子孙公司之间

担保总额为 0.88 亿元，占最近一期(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

分别为 110.35%及 3.26%，合计占最近一期(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比例为 113.61%，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20 日 

 




